
中山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中府行复〔2019〕676号

申请人：唐某某，男，汉族，1970年12月出生，住址：湖南省邵阳县。
被申请人：中山市公安局，住所地：中山市兴中道26号。

申请人唐某某不服被申请人中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2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山公行罚决字[2019]11738号），于2019年6月12日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山公行罚决字[2019]11738号）。

申请人称：申请人与王某某因工作问题发生争吵，王某某打了申请人右侧脸一拳，申请人予以还击，但没打中，公司有监控可查。在王某某未受伤，无医院出具诊断证明而申请人被王某某打到脑震荡、头皮损伤、口腔牙齿损伤，自掏医疗费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是错误的，申请人的行为没有给对方造成损伤，不够拘留条件。医药费、人身损害、误工费应予赔偿。

被申请人称：2019年6月2日8时许，申请人在中山市＊＊公司一楼车间内，因工作问题与同事王某某发生口角，申请人先用肘部撞击和用手推搡王某某，随后被王某某打了一巴掌，申请人紧接着连续殴打了王某某头部四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经查：2019年6月2日8时许，申请人在中山市＊＊公司一楼车间内，因工作问题与同事王某某发生口角，申请人先用肘部撞击和用手推搡王某某，随后王某某打了申请人一巴掌，申请人紧接着连续殴打了王某某头部四拳，王某某再未还手。随后申请人打电话向被申请人报警，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王某某、陈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证实了上述事实。被申请人提供的监控录像清楚反映了申请人与王某某之间的争吵殴打过程。当日申请人前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医院进行了检查，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头皮挫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予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王某某予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王某某、陈某某的询问笔录、人身检查笔录、伤情照片、视频资料、疾病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王某某、陈某某的询问笔录、伤情照片、视频资料、疾病证明书，证实申请人与王某某因工作问题发生口角，继而申请人先用肘部撞击和用手推搡王某某，随后王某某打了申请人一巴掌，申请人紧接着连续殴打了王某某头部四拳，王某某再未还手。申请人所称其对王某某予以还击，但没打中，又打了两下，但没打中与事实不符，本机关不予采纳。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殴打他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有关殴打他人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本机关予以支持。申请人提出医药费、人身损害、误工费的赔偿问题，不属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本机关不予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9年6月2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山公行罚决字[2019]11738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9年9月5日


